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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一、重要提示

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根据2016年11月

2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准予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821号）的注册，进行募集。《华泰柏

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自2017年1月13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为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 “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中的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

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

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

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截至2018年10月11日，本基金已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触发上

述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向证监会提交终止基金合同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的

解决方案。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2018年10月

13日至2018年11月12日17:00止，会议计票日为2018年11月13日。 本次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本次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议案及方

案说明，本基金于2018年11月15日进入清算期。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普华永道中天会

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11月15日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

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

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锦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华泰柏瑞锦利混合 A：004014

华泰柏瑞锦利混合 C：00401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1月13日

最后运作日（2018-11-14）基金

份额总额

1,003,777.11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积极灵活的合理资产配置，追求

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力争基金资产的持续稳健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投资策略包括（1）资产配置策略；（2）股票投资策略；（3）固定收益资产

投资策略；（4）权证投资策略；（5）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6）股指期货投资策

略。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50%＋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5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 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低

于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运作情况

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根据2016年11月

2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准予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821号）的注册，进行募集。《华泰柏

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自2017年1月13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为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 “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中的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

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

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

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截至2018年10月11日，本基金已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触发上

述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向证监会提交终止基金合同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的

解决方案。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2018年10月

13日至2018年11月12日17:00止，会议计票日为2018年11月13日。 本次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本次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议案及方

案说明，本基金于2018年11月15日进入清算期。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普华永道中天会

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11月15日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

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

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四、财务会计报告

1、资产负债表（已审计）

会计主体：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11月14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附注号

本期末

2018年11月14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上年度末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

银行存款 5 1,278,379.72 3,062,420.84

结算备付金 - 407,251.38

存出保证金 16,037.86 21,152.07

交易性金融资产 - 478,522,994.95

其中：股票投资 - 86,440,876.95

债券投资 - 392,082,118.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9,000,133.50

应收证券清算款 - 7,677,961.74

应收利息 6 6,629.34 6,181,076.94

资产总计 1,301,046.92 504,872,991.4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26,284,259.11

应付管理人报酬 21(c) 231.24 243,318.25

应付托管费 21(d) 57.81 60,829.56

应付销售服务费 21(e) - 0.31

应付交易费用 7 55,908.37 103,710.36

应付利息 - 39,797.67

其他负债 8 313,725.75 360,000.00

负债合计 369,923.17 27,091,915.26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9 1,003,777.11 444,603,082.03

未分配利润 10 -72,653.36 33,177,994.13

所有者权益合计 931,123.75 477,781,076.1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01,046.92 504,872,991.42

注：

1.报告截止日2018年11月14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1,003,777.11份，其中

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1,003,089.05份， 基金份额净值

0.9276元；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688.06份，基金份额净

值0.8883元。

2.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

期间。

3.自2018年11月15日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起至本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2018年11月30

日)止期间，经华泰柏瑞基金公司登记系统确认的基金赎回款项为179.29元，基金赎回份额

为193.28份，为于2018年11月14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提出申请并于2018年11月15日确认的

基金赎回款项及基金赎回份额。

2、利润表（已审计）

会计主体：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期间：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项目 附注号

本期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2017年1月13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7年12月

31日

一、收入 -4,471,347.98 37,899,384.78

利息收入 3,417,756.80 14,677,882.77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1 318,443.03 1,886,147.59

债券利息收入 2,481,840.46 12,547,884.67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617,473.31 243,850.51

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5,921,469.20 21,085,042.66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12 -5,840,251.58 18,655,744.71

债券投资收益 13 -1,745,428.57 143,602.99

衍生工具收益 14 998,330.09 -

股利收益 15 665,880.86 2,285,694.96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

列)

16 -2,136,455.51 2,136,455.51

其他收入 17 168,819.93 3.84

减：二、费用 1,904,968.22 5,132,771.07

管理人报酬 21(c) 744,768.65 2,567,078.63

托管费 21(d) 186,192.12 641,769.72

销售服务费 21(e) 1.52 3.79

交易费用 18 581,609.12 729,609.65

利息支出 20,711.19 798,317.18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20,711.19 798,317.18

税金及附加 6,605.35 -

其他费用 19 365,080.27 395,992.10

三、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以“-” 号填

列)

-6,376,316.20 32,766,613.71

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6,376,316.20 32,766,613.71

注：本财务报告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注册会计师单

峰、曹阳签字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8）第2683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基金财产分配

本基金自2018年11月15日起进入清算程序，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

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资产处置情况

1.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金额16,037.86元，为存放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的结算保证金。 此款项由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垫付，于清算款划出日划入托管

账户。

1.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6,629.34元。 其中应收活期银行存款利息为3,

836.82元，应收期货备付金利息为2,733.84元，应收保证金利息金额为58.68元。 其中应收期

货备付金利息已于2018年11月21日收回。 其余款项由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垫付，于清算

款划出日划入托管账户。

2、负债清偿情况

2.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85.53元，该款项于2018年11月15日支付。

2.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231.24元，该款项于2018年12月5日支付。

2.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57.81元，该款项于2018年12月5日支付。

2.4�应付交易费用55,908.37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12月11日支付。

2.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313,640.22元，其中包括：

2.5.1� 应付审计费52,272.84元，该款项于2018年12月19日支付50,000.00元，差额 2,

272.84元计入清算期收益。

2.5.2�应付信息披露费261,367.38元。 （中证报、上证报、证券时报分别87,122.46元），

其中上证报、中证报款项已于2018年12月11日支付，证券时报款项已于2018年12月18日支

付

3、清算费用

按照《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第十九部分“基金合同的变更、终

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的规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

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考虑到本基金

清算的实际情况，清算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主要为划款手续费、审计费、律师费、交易单元佣

金、账户维护费等。

4、清算日的清算损益情况

项目 自2018年11月15日至2018年12月20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收益

利息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注1） 3,120.19

审计费用（注2） 2,272.84

清算收入小计 5393.03

二、清算费用

银行间账户维护费 7,800.00

划款手续费 20.00

律师费用 40,000.00

清算费用小计 47,820.00

三、清算净收益 -42,426.97

注1：利息收入系计提的自2018年11月15日至2018年12月20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

利息。

注2：2018年审计费用实际金额为50,000.00元， 低于2018年11月14日预提金额52,

272.84元，差额计入清算收益。

5、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11月14日基金净资产

931,123.75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42,426.97

减：清算期间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净值影响 179.29

二、2018年12月20日基金资产净值 888,517.49

注：于2018年11月14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赎回的本基金份额共计

193.28份，该赎回申请于2018年11月15日确认。 于2018年11月16日，由基金资产支付赎回

款179.29元。 本基金剩余待清算份额余额为1,003,583.83份。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18年12月20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888,517.49元。 自本次清

算期结束日次日(2018年12月21日)至本次清算款划出前一日的银行存款和存出保证金产生

的利息亦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本基金归属于基金持有人的剩余财产将按基金份额持有

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为便于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剩余资产，基金管理人将在清算款划出日以自有资

金先行垫付划入托管账户，用以垫付应收利息和存出保证金等。 基金管理人所垫付的资金

以及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将于清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将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律师事务

所出具法律意见书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清算报告公告后，基

金管理人将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及时进行分配。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 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 并登载于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站www.

huatai-pb.com。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站查阅，或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

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华泰柏瑞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清算报告出具日：2018年12月20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报告出具日：2018年12月14日

清算报告公告日：2019年1月30日

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一、重要提示

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5]� 1593号《关于准予华泰柏瑞盛利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进行募集。 《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3月3日正式生效。 基金管理人为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 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

模” 的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

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

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转换运作方式或与其

他基金合并等，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基金合同存续期内，如基金资产净值连续60个工作日低于5000万元，经与基金托管人

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有权决定终止本基金合同。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截止2018年10月12日日终，本基金已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触

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基金合同自动终止，基金管理人已就该事项于2018年10月13日刊登

了《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

事务所于2018年10月13日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事宜

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盛利混合

基金代码 002069/00207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3月3日

最后运作日

（2018-10-12） 基金份额总

额

2,002,543.94

投资目标

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前瞻性地把握不同时期股票

市场、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等潜在的投资机会，力争在中长期为投资者创造高于

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投资策略包括（1）资产配置策略；（2）股票投资策略；（3）固定收益资产

投资策略；（4）权证投资策略；（5）其他金融衍生工具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50%＋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5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 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低

于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运作情况

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5]� 1593号《关于准予华泰柏瑞盛利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核准，由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

《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负责公开募集。 本基金为契约

型开放式，存续期限不定，首次

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200,003,129.88元，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7)第212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经向中国证监会

备案，《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2017年3月3日正式生效，

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200,007,129.89份基金份额， 其中认购资金利息折合

4000.01份基金份额。

根据《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

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的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

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

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转换运作方式或与其

他基金合并等，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基金合同存续期内，如基金资产净值连续60个工作日低于5000万元，经与基金托管人

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有权决定终止本基金合同。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截止2018年10月12日日终，本基金已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触

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基金合同自动终止，基金管理人已就该事项于2018年10月13日刊登

了《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确定为2018年10月12日，自2018年10月13日起进入清算程序。

四、财务会计报告

1、资产负债表（已审计）

会计主体：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10月12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本期末

2018年10月12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上年度末

2017年12月31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1,531,263.13 8,292,115.40

结算备付金 - 350,954.15

存出保证金 69,865.99 40,876.01

交易性金融资产 731,430.40 3,677,606.36

其中：股票投资 731,430.40 3,677,606.36

应收证券清算款 - 234,283.01

应收利息 1,708.94 1,972.86

资产总计 2,334,268.46 12,597,807.7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 债：

应付赎回款 - 11.57

应付管理人报酬 429.95 61,425.41

应付托管费 107.48 15,356.36

应付销售服务费 0.13 0.31

应付交易费用 106,805.74 290,837.10

其他负债 281,092.65 360,000

负债合计 388,435.95 727,630.75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2,002,543.94 10,094,872.32

未分配利润 -56,711.43 1,775,304.7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45,832.51 11,870,177.0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334,268.46 12,597,807.79

注：

1.� 报告截止日2018年10月12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2,002,543.94份；其

中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净值为0.9717元， 基金份额为

2,001,439.31份； 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净值为0.9197

元，基金份额为1,104.63份。

2.� 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12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止期间。

2、利润表（已审计）

会计主体：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期间：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12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项 目

本期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12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2017年3月3日(基

金合同生效日)至2017年12月31日

一、收入 -5,338,490.67 27,165,113.88

利息收入 289,118.12 969,697.20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250,512.64 277,433.63

债券利息收入 - 24,584.6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38,605.48 667,678.97

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5,129,467.03 25,264,244.85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6,551,596.81 22,562,181.23

债券投资收益 - -4,218.20

股利收益 1,422,129.78 2,706,281.8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976,336.76 665,356.16

其他收入 478,195.00 265,815.67

减：二、费用 1,489,583.94 2,752,216.58

管理人报酬 422,505.32 1,015,535.12

托管费 105,626.25 253,883.79

销售服务费 2.86 4.59

交易费用 659,578.93 1,105,181.21

其他费用 301,870.58 377,611.87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6,828,074.61 24,412,897.30

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6,828,074.61 24,412,897.30

注：本财务报告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注册会计师单

峰、曹阳签字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8)第2608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基金财产分配

本基金自2018年10月13日起进入清算程序，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

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资产处置情况

1.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金额69,865.99元，为存放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的结算保证金。 上述款项中截止清算款划出日未能变现的，由基金管理人以自有

资金垫付，于清算款划出日划入托管账户。

1.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1,708.94元。 其中应收活期银行存款利息为1,

667.94元，应收保证金利息金额为41.00元。上述款项中截止清算款划出日未能变现的，由基

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垫付，于清算款划出日划入托管账户。

1.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已于2018年11月8日、2018年12月4日变

现，变现金额657,453.67元。

2.�负债清偿情况

2.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429.95元，该款项于2018年11月2日支付。

2.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107.48元，该款项于2018年11月2日支付。

2.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0.13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11月2日支付。

2.4�应付交易费用106,805.74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10月30日支付。

2.5� 应付审计费46,848.30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12月4日支付45,000.00元，差额计入

清算收益。

2.6� 应付信息披露费234,244.35元（中证报、上证报、证券时报分别78,081.45元），该

款项已于2018年12月4日支付。

3.清算费用

按照《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第十九部分“基金合同的变更、终

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的规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

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考虑到本基金

清算的实际情况，清算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主要为划款手续费、律师费、交易费用等。

4、清算日的清算损益情况

项目 自2018年10月13日至2018年12月14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收益

利息收入-利息收入（注1） 2,278.03

审计费用（注2） 1,848.30

投资收益 -73,260.00

股利收入 436.80

清算收入小计 -68,696.87

二、清算费用

划款手续费 160.00

律师费用 20,000.00

交易费用 1,316.60

清算费用小计 21,476.60

三、清算净收益 -90,173.47

注1： 利息收入系计提的自2018年10月13日至2018年12月14日止清算期间的存款利

息，其中银行存款利息为2,085.45元，保证金利息为192.58元。

注2：2018年审计费用实际金额为45,000.00元， 低于2018年10月12日预提金额46,

848.30元，差额计入清算收益。

5、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10月12日基金净资产

1,945,832.51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90,173.47

减：最后运作日（2018年10月12日）当日申请，2018年10月15日确认的赎回

款

18.11

减：最后运作日（2018年10月12日）当日申请，2018年10月15日确认的赎回

费

0.01

二、2018年12月14日基金资产净值 1,855,640.92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12月14日，本基金剩余可分配基金持有人财产为1,855,640.92

元。 自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起至全部清算款划出前一日，本基金由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及

结算保证金产生的利息亦属份额持有人所有。 基金管理人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于

基金持有人清算款划出日以自有资金垫付该笔款项（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

差异），供清盘分配使用。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以及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将于清

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结息后将由基金托管人退还基金管理人，与之前预估数所产生

的误差也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本基金归属于基金持有人的剩余财产将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

分配。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将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律师事务

所出具法律意见书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清算报告公告后，基

金管理人将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及时进行分配。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 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12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 《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 并登载于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站www.

huatai-pb.com。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站查阅，或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

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华泰柏瑞盛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清算报告出具日：2018年12月14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报告出具日：2018年12月21日

清算报告公告日：2019年1月30日

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一、重要提示

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根据2016年11月

28日在中国证监会 《关于准予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2878号）的注册，进行募集。 《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自2017年1月13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为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

管人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 “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中的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

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

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

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截至2018年10月11日，本基金已触发上述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向证监会提交终止基金

合同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的解决方案。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2018年10月

13日至2018年11月12日17:00止，会议计票日为2018年11月13日。 本次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本次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议案及方

案说明，本基金于2018年11月15日进入清算期。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普华永道中天会

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11月15日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

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

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裕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华泰柏瑞裕利混合 A：004012

华泰柏瑞裕利混合 C：00401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1月13日

最后运作日（2018-11-14）基金

份额总额

1,003,634.51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积极灵活的合理资产配置，追求

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力争基金资产的持续稳健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投资策略包括（1）资产配置策略；（2）股票投资策略；（3）固定收益资产

投资策略；（4）权证投资策略；（5）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6）股指期货投资策

略；（7）融资融券业务的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50%＋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5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 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低

于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运作情况

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根据2016年11月

28日在中国证监会 《关于准予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2878号）的注册，进行募集。 《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自2017年1月13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为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

管人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 “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中的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

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

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

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截至2018年10月11日，本基金已触发上述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向证监会提交终止基金

合同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的解决方案。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2018年10月

13日至2018年11月12日17:00止，会议计票日为2018年11月13日。 本次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本次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议案及方

案说明，本基金于2018年11月15日进入清算期。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普华永道中天会

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11月15日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

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

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四、财务会计报告

1、资产负债表（已审计）

会计主体：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11月14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附注号

本期末

2018年11月14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上年度末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

银行存款 5 1,213,773.86 1,814,237.81

结算备付金 - 431,836.67

存出保证金 33,076.94 44,204.98

交易性金融资产 - 481,938,214.32

其中：股票投资 - 84,737,658.12

债券投资 - 397,200,556.20

应收证券清算款 - 6,625,371.29

应收利息 6 6,038.08 6,538,754.76

资产总计 1,252,888.88 497,392,619.8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18,522,772.74

应付管理人报酬 20(b) 233.22 243,425.07

应付托管费 20(c) 58.31 60,856.28

应付销售服务费 20(d) 0.15 0.31

应付交易费用 - 104,962.92

应付利息 - 25,707.81

其他负债 7 313,640.22 360,000.00

负债合计 313,931.90 19,317,725.13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8 1,003,634.51 444,697,024.39

未分配利润 9 -64,677.53 33,377,870.31

所有者权益合计 938,956.98 478,074,894.7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252,888.88 497,392,619.83

注：

（1）报告截止日2018年11月14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1,003,634.51份；

其中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净值为0.9356元， 基金份额

为1,002,495.58份； 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0.8942元，基金份额为1,138.93份。

（2） 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 (基金最后运作

日)止期间。

2、利润表（已审计）

会计主体：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期间：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项目

附注

号

本期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2017年1月13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7年12月

31日

一、收入 -4,321,500.92 38,055,419.46

利息收入 3,076,469.49 13,840,435.10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0 207,093.46 1,618,027.55

债券利息收入 2,313,090.74 11,956,761.9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556,285.29 265,645.57

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6,093,112.50 22,740,865.01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11 -5,704,990.93 20,149,917.97

债券投资收益 12 -2,139,954.92 346,230.15

衍生工具收益 13 1,009,689.32

股利收益 14 742,144.03 2,244,716.8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号填

列)

15 -1,474,117.76 1,474,117.76

其他收入 16 169,259.85 1.59

减：二、费用 1,906,823.23 4,995,663.20

管理人报酬 20(b) 745,633.18 2,567,303.42

托管费 20(c) 186,408.37 641,825.83

销售服务费 20(d) 3.19 4.12

交易费用 17 573,712.92 737,516.86

利息支出 32,067.11 659,412.97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32,067.11 659,412.97

税金及附加 8,158.24 -

其他费用 18 360,840.22 389,600.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6,228,324.15 33,059,756.26

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6,228,324.15 33,059,756.26

注：本财务报告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注册会计师单

峰、曹阳签字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8）第2684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基金财产分配

本基金自2018年11月15日起进入清算程序，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

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资产处置情况

1.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金额33,076.94元，为存放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的结算保证金。 该款项由基金管理人于清算款划出日以自有资金垫付，待回款后

再返还基金管理人。

1.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6,038.08元。 其中应收活期银行存款利息为1,

734.85元，应收期货备付金利息为4,187.38元，应收保证金利息金额为115.85元，上述款项

由基金管理人于清算款划出日以自有资金垫付，待回款后再返还基金管理人。

2、负债清偿情况

2.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233.22元，该款项于2018年12月5日支付。

2.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58.31元，该款项于2018年12月5日支付。

2.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0.15元，该款项于2018年12月5日支付。

2.4� 应付审计费52,272.84元，实际支付审计费50,000.00元，该款项于2018年12月19

日支付。

2.5� 应付信息披露费261,367.38元（中证报、上证报、证券时报分别87,122.46元），中

证报和上证报于2018年12月10日支付，证券时报于2018年12月17日支付。

3、清算费用

按照《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第十九部分“基金合同的变更、终

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的规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

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考虑到本基金

清算的实际情况，清算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主要为划款手续费、审计费、律师费、交易单元佣

金、账户维护费等。

4、清算日的清算损益情况

项目 自2018年11月15日至2018年12月21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收益

利息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注1） 604.81

审计费用（注2） 2,272.84

清算收入小计 2,877.65

二、清算费用

中债销户缴费 3,000.00

上清销户缴费 4,800.00

律师费用 40,000.00

清算费用小计 47,800.00

三、清算净收益 -44,922.35

注1：利息收入系计提的自2018年11月15日至2018年12月21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

利息。

注2：2018年审计费用实际金额为50,000.00元， 低于2018年11月14日预提金额52,

272.84元，差额计入清算收益。

5、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11月14日基金净资产

938,956.98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减：清算期间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净值影响 44,922.35

二、2018年12月21日基金资产净值 894,034.63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18年12月21日， 本基金剩余可分配基金持有人财产为894,

034.63元。 自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起至全部清算款划出前一日，由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及

结算保证金产生的利息亦属份额持有人所有。 基金管理人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于

清算款划出日以自有资金垫付上述利息收入 （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

异）， 供清盘分配使用。 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将于实际结息资金到账后返还给基金管理

人。 结息后将由基金托管人退还基金管理人，与之前预估数所产生的误差也由基金管理人

承担。

本基金所有剩余财产将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将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律师事务

所出具法律意见书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清算报告公告后，基

金管理人将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及时进行分配。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 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 并登载于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站www.

huatai-pb.com。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站查阅，或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

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清算报告出具日：2018年12月21日


